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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济法是高职高专院校经济管理类的必修课程。
根据高职高专院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的培养目标，结合自己十余年教学和法律服务的经验，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除考虑课程本身体系外，更注意到经济管理类学生的专业素质和专业能力，没有刻
意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和体例的完整性，突出“必需、够用”的高职高专的教学要求，将市场经济活动
中最主要法律制度纳入其中，力争做到实用。
　　为了增强教材的时效性，本书根据现行法规进行编写，确保教学内容与当前法律法规相一致。
同时，吸收经济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将理论界已形成共识的新成果融入教材。
　　为了提高学生的法律应用能力，在各章的开始设计了引例，供课堂教学或课堂讨论之用；正文里
重点内容后面附有小案例，便于对重点、难点的理解；各章后的练习题设计了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
题、判断题、问答题和案例分析，便于学生自学和复习，以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
。
　　本书配有教学课件和相关的教学资源，有需要的读者可以从网站下载或联系。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观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特别感谢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对本书出版的支持！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中难免有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读者不吝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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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主要满足高职高专经济管理类专业教学的需要而编写。
教材紧紧围绕高职高专教育的培养目标，突出能力的培养，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不作理论
上的争论，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地阐明相关法律制度。
教材主要内容主要包括：经济法基础知识；合伙企业法、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合同法、破产法
、工业产权法；市场管理法（反不当竞争法、反垄断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证券法
、票据法、税法；仲裁与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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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经全体合伙人同意，合伙企业也可以聘请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被聘任
的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应当在合伙企业授权范围内履行职务，超越企业授权或者在履行职务过程
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合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合伙人可以将合伙事务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执行，但并非所有的合伙事务都可以委托给部分
合伙人决定。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企业的下列事务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
意：①改变合伙企业的名称；②改变合伙企业的经营范围、主要经营场所的地点；③处分合伙企业的
不动产；④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⑤以合伙企业名义为他人提供担保；
⑥聘任合伙人以外的人担任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
　　2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的权利和义务　　（1）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的权利　　根据《合
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的权利如下。
　　①合伙人平等享有合伙事务执行权。
　　②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
③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享有对事务执行人的监督权，检查其执行合伙企业事务的情况。
　　④合伙人查阅账簿权。
无论是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合伙事务，还是委托一名或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各合伙人均有权随
时了解有关合伙事务和合伙财产的一切情况。
　　⑤合伙人提出异议权和撤销委托执行事务权。
合伙人分别执行合伙企业事务时，合伙人可以对其他合伙人执行的事务提出异议。
提出异议时，应暂停该项事务的执行。
如果发生争议，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决定。
受委托执行合伙事务的合伙人不按照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决定执行事务的，其他合伙人可以决
定撤销该委托。
上述“依照有关规定作出决定”是指合伙人对合伙企业有关事项作出决议，按照协议约定的表决办法
办理。
合伙协议未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实行合伙人一人一票并经全体合伙人过半数通过的表决办法。
　　（2）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的义务　　根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
中的义务如下。
　　①合伙事务执行人向不参加执行事务的合伙人报告企业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
　　②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
　　③合伙人不得同本合伙企业进行交易，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同意的除外。
　　④合伙人不得从事损害本合伙企业利益的活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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